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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會議決議公告
（2026年2月27日）
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會議（「本次會議」）於2026年2月27日在
北京以現場會議方式召開。本行於2026年2月13日以書面形式發出本次會議通知。
本次會議由張金良董事長主持，應出席董事14名，實際親自出席董事14名。本次
會議的召開符合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《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《公
司章程》」）等規定。

本次會議審議通過《關於張毅行長兼任本行首席合規官的議案》。

表決情況：同意13票，反對0票，棄權0票。

張毅先生對本項議案迴避表決。

本項議案已經本行董事會提名與薪酬委員會審核通過。

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張毅先生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《公司章程》規定的首席合規官
任職資格和條件，同意本項議案。

張毅先生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《公司章程》規定的首席合規官任職資格和條件，本
次會議同意張毅先生兼任本行首席合規官。張毅先生兼任本行首席合規官自董事
會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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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毅先生，自2024年7月起出任本行副董事長，2024年6月起出任本行執行董事，
2024年5月起出任本行行長。張先生自2025年1月起兼任中德住房儲蓄銀行董事
長。張先生2023年3月至2024年5月任中國銀行副行長，2024年4月至5月任中國銀
行執行董事；2021年11月至2023年3月任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；2021年4月至2021
年9月任本行首席財務官。此前，張先生曾先後任本行資產負債管理部副總經理，
江蘇省分行副行長、行長，財務會計部總經理等職務。張先生是高級會計師，
1993年西南財經大學本科畢業，2002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2026年2月2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張金良先生、張毅先生和紀志宏先生，本行的
非執行董事為辛曉岱女士、劉芳女士、李璐女士、李莉女士、竇洪權先生和史劍
先生，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威廉•科恩先生、梁錦松先生、詹誠信勛爵、林志軍
先生和張為國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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